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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 � � �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16-08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要约收购

KUKA Aktiengesellschaft

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6年5月18日、

2016年5月25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于2016年6月6日召开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要

约收购KUKA� Aktiengesellschaft（以下简称“库卡集团” ）事宜（以下简

称 “本次要约收购” ） 的相关议案。 本次要约收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5月26日以及2016年6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KUKA� Aktiengesellschaft报告书

（草案）》及其修订稿等文件。

2016年6月15日，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审核通过了公司就本次要约收购

向其提交的要约收购文件（德文版本）。 2016年6月16日，公司发出了本次要

约收购的要约文件。 该要约收购文件的主要内容概述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

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的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要约收购KUKA� Aktiengesellschaft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就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期内接受要约的库卡集团股份数量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6年6月24日、2016年7月1日及2016年7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进一步公告了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

KUKA� Aktiengesellschaft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就库卡集团监事会及执行管理委员会对本次要约收购的意见以及公司

与库卡集团签署的《投资协议》的相关情况，公司于2016年6月29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了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

KUKA� Aktiengesellschaft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截至北京时间2016年7月7日24时（即德国法兰克福时间2016年7月7日

18时），接受本次要约收购的库卡集团股份数量为17,482,863股，占库卡集

团 已 发 行 股 本 的 比 例 约 为 43.95% ， 具 体 详 情 也 可 查 阅 在 www.

partnershipinrobotics.com披露的进展文件。 本次要约收购前公司已持有

库卡集团13.5%股权，按截至目前接受本次要约收购的库卡集团股份数量计

算，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的库卡集团股份将超过50%。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动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的工作，并将按照相关

规定及时披露收购进展情况。 由于本次要约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3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调整为14.20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不超过1,056,338,028股（含本数）。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2015年12月11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根据前述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为15.56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964,010,282股

（含本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含发行费用），若公司

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派送股票股利、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2016年4月2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

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6年5月26日召开2015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以公司总股本11,025,566,

629股为基准，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3.60元（含税），共计14,994,770,615.44元。本次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公司于2016年7月2日发布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31），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

2016年7月7日，除息日为2016年7月8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16年7月8日。

鉴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7月8日实施完毕， 现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上限调整如下：

1、发行底价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5

年11月6日），发行底价为15.56元/股。 公司2015年度现金红利分配按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36元（含税），实施完毕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底价调整为14.20元/股。 具体计算如

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5.56元/股-1.36元/

股=14.20元/股。

2、发行数量上限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上限为不超过964,010,282股（含本数）。 公司2015年

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不超过1,056,338,

028股（含本数）。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拟募集资金总额上限÷调整后的发行底价=150亿元÷

14.20元/股=1,056,338,028股（含本数）。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 � �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16-05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日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531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

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

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份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

2016年6月份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主要包括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母

公司）” ）及下属2家证券子公司（境内，以下同），即，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证券” ）、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资管公

司” ）；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均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国泰君安（母公司）及控股证券子公司

2016年6月份主要财务数据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16年6月份 2016年6月30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国泰君安（母公司） 158,317.93 86,464.29 8,501,754.46

上海证券 18,275.61 10,033.63 807,010.87

国泰君安资管公司 32,282.50 13,579.85 220,226.0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7月8日

证券代码：600726� � 900937� � � �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编号：临2016-016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2016年6月30日， 公司全资及控股电厂完成发电量109.22亿千瓦时， 同比减少

1.93%；上网电量完成98.79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85%。 公司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减少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富拉尔基发电厂因环保改造导致机组运行方式受限，发电量同比减少3.4亿

千瓦时，进而影响公司上半年整体发电水平。 公司机组含税平均上网电价364.59元/千千

瓦时，比上年同期降低18.47元/千千瓦时。 上网电价同比降低主要是由于2016年1月1日

国家发改委下调燃煤机组上网电价所致。 各所属电厂（均为火力发电厂）半年度主要经

营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千瓦时，元/千千瓦时

电 厂 发电量 上网电量 上网电价（含税）

哈尔滨第三发电厂 27.89 25.63 378.41

哈尔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07 10.11 365.11

哈尔滨发电有限公司 3.10 2.62 370.52

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司 12.98 12.01 362.73

富拉尔基发电厂 17.45 15.37 334.29

富拉尔基热电厂 6.21 5.13 382.23

牡丹江第二发电厂 17.50 15.91 367.38

佳木斯热电厂 13.02 12.01 362.80

合计 109.22 98.79 364.59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726� � 900937�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B股 编号：临2016-017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贴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我公司下属电厂及控股公司近期收到部分政府补贴资金，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名称

收到的政府补贴项目名

称

支付单位 批准文件 补贴金额（万元）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第三发电厂

小锅炉拆并网补贴

哈尔滨市财政国库

支付中心

哈住房发【2013】7号 166.35

黑龙江新世纪能源有限公

司

垃圾补贴费

哈尔滨市城市管理

局

哈尔滨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厂特许经营合同

71.89

合计 238.24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就上述补贴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预计增

加利润总额83万元，具体的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 9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ST煤气 公告编号：2016-070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7月8日（星期五）13：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7月7日—7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6年7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7日下午15:00至2016年7月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晋阳街东沺三巷3号太原煤气化股份公司办公楼五楼VIP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4、召集人：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锁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44人， 代表股份284,610,707

股，占公司总股份513,747,000股的55.3990％。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共243人，代表股份30,572,952股，占公司总股份513,747,000股的

5.9510％。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258,867,168股，占公司总股

份513,747,000股的50.3881％；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42人，代表股份25,743,539股，占公司总股份513,

747,000股的5.0109％。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由于第1-1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关联股东太原煤炭气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代表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有效表决

股数为25,743,539股。

1、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规

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5,43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03％；反对1,40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6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5,4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5303％；反对1,40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6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重大资产置换

2-1、交易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定价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3、资产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4、置出资产转让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5、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交割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6、期间损益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7、债权债务的转移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8、职工接收与安置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9、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0、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1、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2、发行股份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3、调价机制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4、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5、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6、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7、现金对价的金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8、现金对价的支付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9、股份转让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募集配套资金

2-20、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1、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2、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3、发行股份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4、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5、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6、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7、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业绩补偿安排

2-28、利润承诺期和承诺净利润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2910％；弃权980,5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3.8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10％；弃权980,5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3.8088％。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9、业绩补偿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30、本次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400,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02％；反对1,3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112％；弃权975,3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75,3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7886％。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

业绩补偿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1,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59％；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1,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1,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5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公司采取的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

关标准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8、关于重新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2,497,6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576％；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19％；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59,9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0886％；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795％；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3319％。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9、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代

表回避表决，因此本议案的有效表决股数为279,781,294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668,2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448％；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004％；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630,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7920％；反对1,40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386％；弃权712,9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2,9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2.7693％。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6年6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华鹏 纪勇健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